
敬啟者： 

 

前言： 

 

很早以前，我已經表明立場，不同意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，我認為骨

灰龕是社會的公共設施，為何需要交付於私人營辦。至於政府三管齊

下的策略，分別是綠色殯葬及充足的公眾龕位和私營骨灰龕發牌制

度，三者間互相茅盾或成效存疑，一方面鼓吹綠色殯葬，另一方面又

使骨灰龕可以長存永續，這是畸形的政策，可以預示骨灰龕的問題，

將會禍延下一代。 

 

草案經歴數年的時間去草議，應該千錘百鍊可以修成正果，「點知睇

完草案之後得淡笑」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 段描述的政策目標，

擬議的發牌制度並非靈丹妙藥……。嚴格來說：「可理解為，之前果

啲無法解決，之後來啲可能攪唔惦，咁無信心，做條草案嚟做乜」。 

 

所以下述的回應，只是指出草案嚴重失誤或有明顯漏洞之處，及一些

可以行使的負面情況和行為，希望可以減低草案對公眾的影響(殺傷

力)。 

 

 

嚴重的失誤或漏洞： 

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第 1 部第 2 條(釋義) 

安放(inter) 就某人的骨灰而言——  

(a)  指在任何處所，以任何方式，存放該等骨灰，而——  

(i)  不論該等骨灰是否存放在一個容器內；及  

(ii) 不論該等骨灰或裝載該等骨灰的容器，是否存放在龕位內；但  

(b)  不包括在署長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 章) 第 118(1) 條給               

予的准許下，在任何處所撒骨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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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灰(ashes) ——  

指人類遺骸經火化後遺留的骨灰；及 

(b) ( 除在附表 5 第 5(2) 條中合資格申索人的定義及附表 5 第 9(7) 及 11(4) 

條外) 包括連同骨灰安放的任何匾牌及其他相關物品；但  

(c) 不包括任何由人類骨灰轉化而成的人造鑽石、珠寶、裝飾品或其他物料； 

 

理論上，骨灰經高温火化後就是灰(無機礦物鹽)，化驗也不一定可以

証實為人類遺骸(骨灰)。如果把骨灰轉化為固體，無須容器或盛器為

載體，確實可以繞過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描述。 
 

 

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第 1 部第 5 條 

5. 條例不適用於在住宅存放骨灰  

(1) 在以下情況下，本條例不適用於在任何住宅存放骨灰——  

(a) 在該住宅內存放的裝載骨灰的容器，不多於 5 個；而  

(b) 在每個容器內，只裝載 1 名人士的骨灰。  

(2) 在本條中——  

住宅(domestic premises) 指符合以下說明的處所︰純粹或主要用作居住用

途，並且是自成一户的家居單位。 

 

「住宅」一詞相當弔詭，嚴格來說，分間樓宇(俗稱劏房、板間房)

不一定違規違法，亦可自成一户，究竟分間樓宇是否符合條例草案「住

宅」一詞的描述，當局及執管部門有須要明確作出介定。 

 

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第 4 部—第 1 分部第 11 條 

11. 牌照、豁免書及暫免法律責任書 

  

(1) 發牌委員會可應申請，並且在該委員會認為適宜施加的條件的規限下——  

(a) 就某骨灰安置所發出牌照，或將之續期；  

(b) 就某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發出豁免書，或將之續期；及  

(c) 就某草案前骨灰安置所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，或將之延展。  

 



回應 11.1a 

現行土地的條例，只要是私人土地，就可以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改

變土地用途。當條例草案通過後，任何私人土地也可以申請營辦的私

營骨灰安置所，按這點推定，只要與「你」有仇，不論成敗也可以申

請營辦的骨灰安置所，草案內的條文根本不能解決這擾民之處。最令

人擔心的地方是，私營骨灰安置所被用作為政治工具，打壓政敵。一

般而言，在現實中只要有申請者，申請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，附近

的居民很大可能求助於議員，祁望可以終止該申請，如果「你」能終

止該申請，「他」不能終止該申請，你將會成為居民的大恩人，反之

不能稱為「壞人」也是辦事不力的人，可說是本少利大影響深遠。 

 

回應 11.1b 

它是一項過渡政策，坊間稱為「放生」，草案為它而生，是關鍵所在，

是法、理、情集於一身的核心議題。條文的描述是將過去違規違法的

私營骨灰安置所發出豁免書，另違規違法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得到法律

保障，可以長存於處所當中。而另一邊廂，違規違法的私營骨灰安置

所附近的居民被煩擾多年，儘管向有關部門申訴，最終換來 11.1b 及

11.1c 的描述。 

現實中，草案在前期諮詢工作時，普遍的意見是同意設立發牌制度，

已經注定跌入陷井，恨錯難返。 

 

回應 11.1c 

理論上，它是一項一次性的政策，應該是日落條文，但暫免法律責任

書可以延展，其彈性可以相當闊大，引伸後可以與 11.1b 相同，是「完

全放生」的條文，這正正就是草案失敗之處。 

 

 

第 6 部 

執法 

48. 獲授權人員 

署長可為施行本條例，委任公職人員為獲授權人員。 



而 

第 7 部 

65. 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權力；佔用令  
(1) 在本條中——  

指明人員(specified officer) 指署長、獲授權人員或公職人員。 

 

回應：獲授權人員與指明人員相當近似，細分下是委任公職人員及公

職人員，當局有必要詳加解釋。 

 

第 6 部 

51. 拘捕權力  

(1) 如署長或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，任何人已犯或正犯本條例所訂罪行，署長

或該人員可無需手令而拘捕該人。  

(2) 如——  

(a) 署長或獲授權人員嘗試拘補某人，而該人以武力抗拒； 或  

(b) 該人企圖規避拘捕，則署長或該人員可用一切所需的合理手段，進行拘捕。 

(3) 署長或獲授權人員如根據本條拘捕任何人，須立即將該人帶往最就近的警署

或交付警務人員看管，以按照《警隊條例》( 第 232 章) 處理該人。 

 

根據草案條例訂立的規例，最高刑罰是可處罰款$5,000,000 及監禁

7 年。草案條例內描述的犯人不是小販，「跑了和尚跑不了廟」，立

法會不應下放該拘捕權力予當局的執法部門。 

 

65. 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權力；佔用令  
(1) 在本條中——  

指明人員(specified officer) 指署長、獲授權人員或公職人員。 

而附表 5： 

佔用令及骨灰處置程序----佔用令 

3. 限制進入受佔用令規限的處所  

(1) 在符合第(3) 款的規定下，關於某骨灰安置所的佔用令開始生效時，指明人

員可將( 或安排他人將) 該骨灰安置所的任何或所有出入口上鎖或加封。 



回應：指明人員由署長及委任公職人員擔任比較恰當，相信他們已經

有足夠的能力處理該條文，無須再加入「安排他人」代為執行職務。

不明白局方為何要求立法會下放此權力？很大可能是留給委員會作

修訂之用，避免委員會在不作修訂下直接通過草案。 

 

 

結論： 

草案給予商業利益者三扇逃生大門，反而扼殺正道及受影響居民的權

利。商業利益者摧生草案，草案亦為商業利益者度身設計，這些政策

正是累積民怨的根源。 

 

無論過去、現在或將來只要有充足的公眾龕位，根本毋須設置私營骨

灰龕，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新發展區的規劃設計，可惜的是！中、短期

的規劃內，並沒有設計公眾骨灰龕，可以想像到政府政策的短視，往

後十多二十年內，主要公眾骨灰龕的供應，只能依賴墳場內的土地，

所以答案已經顯而易見，政府的政策是不會推動/增加地方或政治阻

力大的公眾龕位，主力發展阻力比較低，造就私人土地上的私營骨灰

龕，那管只對極少數居民不公！！ 

 

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主要內容，只尋求放寬違規違法的私營骨灰

安置所，而其他土地條例沒有對草案作出全面支援，亦沒有同時地進

行相關修訂，完全沒有考慮到，當條例草案通過後可能出現的負面情

況或行為。 

 

此至 

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enquiry@fhb.gov.hk 

食物及衞生局bc_59_13@legco.gov.hk 

郭仲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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